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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大忠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校長盃美式躲避球錦標賽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大忠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學務處活動計畫 

二、 目的：提倡躲避球運動，提昇躲避球運動技術水準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學務處。 

四、 比賽對象：六年級學生 

五、 比賽日期： 

(一)男、女生組預賽: 

1. 6月 2日(星期一）：上午第 1--3節，每節課 2場次；共 6場次。 

2. 6月 3日(星期二）：上午第 1--3節，每節課 2場次；共 6場次。 

 (二)男、女生組決賽 

    1.6月 5日(星期四）：上午第 1--3節，進行四強賽。 

六、 比賽地點：操場--躲避球場 

七、 競賽分組與參加人數：全班參加（身體不適及行動不便者除外）。 

(一) 男生組:每班選手以可上場比賽的人數為原則；上場比賽兩隊皆相同人數。 

(二) 女生組:每班選手以可上場比賽的人數為原則；上場比賽兩隊皆相同人數。 

八、 競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躲避球協會最新審訂之國際躲避球規則。 

九、 競賽制度： 

(一) 預賽及決賽採各組雙敗淘汰賽方式比賽。每場比賽為三局決勝制。 

(二) 每局 5分鐘，內場人數多者獲勝，若雙方平手時，第三局採驟死賽分出勝

負。 

(三) 比賽球衣統一穿著學校背心號碼衣。 

十、競賽用球： 

     (一)男生組:採用MOLTEN美式躲避球。  

(二)女生組:採用MONTEN美式躲避球。 

十一、賽程抽籤：114 年 5月 16 日(星期五)上午 8時於學務處進行抽籤。 

十二、獎勵: 

(一) 各組錄取前 4 名頒發錦旗一面(冠軍、亞軍、季軍、殿軍)。 

(二) 每班學生皆發送一瓶運動飲料，以資鼓勵。 

(三) 6月9日兒童朝會時，公開表揚獲獎班級。 

十三、工作人員： 

1. 主    席: 邱創炫校長 

2. 競 賽 組：黃美齡主任、陳一賢老師。 

3. 裁判人員：邀請本校老師擔任主裁判、副裁判、線審裁判及計時裁判。 

4. 成績統計：陳一賢老師。 

十四、本辦法陳  鈞長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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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大忠國民小學校長盃躲避球錦標賽成績紀錄表 

競賽名稱 校長盃六年級男生組躲避球錦標賽 

  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預賽 □ 

複賽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賽 □ 

球衣顏色

（    ） 
A 隊伍 B 球衣顏色

（    ） 

 

      

      

    隊長加”” 

No(   ) No(   ) No(   ) No(   ) 

No(   ) No(   ) No(   ) No(   ) 

No(   ) No(   ) No(   ) No(   ) 

球員 

號碼 

 

      

      

    
隊長加” ” 

No(   ) No(   ) No(   ) No(   ) 

No(   ) No(   ) No(   ) No(   ) 

No(   ) No(   ) No(   ) No(   ) 

替補 

罰則紀錄 
NO 類別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W—警告 

S—退場 

D—取消資格 

驟死賽 

       人 

 

          人 
第一局 

 

          人 

驟死賽 

       人 
罰則紀錄 
NO 類別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W—警告 

S—退場 

D—取消資格 

驟死賽 

       人 

 

          人 
第二局 

 

          人 

驟死賽 

       人 

驟死賽 

       人 

 

          人 
第三局 

 

          人 

驟死賽 

       人 

驟死賽 

       人 

 

          人 
第四局 

 

          人 

驟死賽 

       人 

驟死賽 

       人 

 

          人 
第五局 

 

          人 

驟死賽 

       人 

獲勝局數 內場人數合計 

 
判定 

摘要 

內場人數合計 獲勝局數 

 勝隊  

 導師 

簽名 

 

特別記載 

 

 

記    錄 主    審 技 術 委 員 

 

 

總場次           組別場次           場地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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